
              彰化縣文化局所屬文化場所使用申請表

申 請 單 位

活 動 名 稱

申請使用場所 員林演藝廳表演廳/小劇場

活 動 性 質 □音樂 □戲劇 □舞蹈 □演講 □演唱 □其他

佈置彩排時段
年  月   日(  )     □上午  □下午  □晚上

年  月   日(  )    □上午  □下午  □晚上

正式演出時段
年  月   日(  )   □上午  □下午  □晚上

年  月   日(  )   □上午  □下午  □晚上

使用設備

□鋼琴 Yamaha C-3  □鋼琴 Steinway D-274  □定音鼓 ADAMS

□投影機 Vivitek DU3661Z  □投影機 Epson EB-G 6800

□投影機 Digital Projection 4K 12000

附 送 資 料
□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 □立案證明文件  □表演許可證明

□計畫書或程序表    □其他

應 繳 費 用
(計算方式詳如收費標

準)

1. 正式演出使用費：         元。(以時段計/售票場*1.5)

2. 佈置彩排使用費：         元。(以時段計)

3. 空調費：                 元。(以日計)

4. 清潔費：                 元。(以日計)

5. 設備費：              元。(以案計)

6. 保證金：              元。(以案計)

7.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元。

合計應繳費用：            元。

茲向貴局申請使用文化場所及設備，並願以「彰化縣文化局所屬文化場所使用

管理辦法」(如附件)之規定，為雙方之契約內容，並依申請活動內容使用，如

有違反，同意負擔上開辦法之相關責任，決無異議，特此切結。此致

彰化縣文化局

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

地址：□□□
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
承辦單位 行政科 會計室 決行

單位

大章

負責
人章




